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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現行稅法中對不動產有重購退稅之規定，請分別就房屋、土地兩部分說

明重購退稅之內容，並論述這些規定是否適當。（25 分）

二、依現行規定，請說明個人參加「多層次傳銷」在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

會牽涉那幾類所得，並論述其相關課稅規定。（25 分）

三、為維持納稅者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

用，現行稅法有何規定？此規定之立法理由為何？請以納稅者權利保護

法、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細則為論述依據。（25 分）

四、我國現行所得稅法「房地合一稅」、土地稅法「地價稅」及「土地增值

稅」，對自用住宅（用地）皆有租稅優惠，請分別說明各規定中自用住

宅之條件，及有何租稅優惠。請依下表格式繪製於試卷上作答。（25 分）

自用住宅之條件 租稅優惠

房地合一稅

地價稅

土地增值稅（一生一次）

土地增值稅（一人一屋）


